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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出台促进就业实施意见 

支持企业稳定岗位、促进就业创业、强化培训服务等 

省政府近日出台实施意见，从支持企业稳定岗位、促进就业

创业、强化培训服务等方面着力，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

期促进就业工作。 

意见提出，从返还失业保险等方面支持企业稳定发展。对不

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

的 50%。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对经当地政府指定的经济部门

认定，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，坚持不裁员

或少裁员的，返还标准按照企业申请时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 6

个月金额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。少裁员按照净裁员率低于统筹地

区 2018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确定。 

对经当地政府指定的经济部门认定，2019 年春节当月保持连

续生产的重点企业，以及 3 至 5 月连续生产的受市场因素影响较

大的企业，积极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的，从就业补助资金中给

予一次性稳定就业奖补。 

意见明确，我省将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支持力

度。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自主创业的，可申请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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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，大中专院校（含技校）在校生及毕业 5

年内的毕业生贷款额度最高 30 万元。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

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25%

（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5%）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，

可申请最高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。符合条件的创业孵化基地

运营主体纳入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对象范围。 

根据入驻实体数量、孵化效果和带动就业成效，我省对各类

创业孵化载体按规定给予一定奖补。对被评为省级创业孵化基地、

示范基地的，给予 50 万元补助；被评为国家级基地的，按照中央

标准予以补助，中央没有标准的，给予 80 万元补助。从 1 月 1

日起，就业见习补贴范围将由离校 2 年内未就业大中专（含技校）

毕业生扩展至 16 至 24 岁失业青年，就业见习时长由 3～6 个月

扩展至 3～12 个月，并适当提高补贴标准。 

意见强调，要积极实施培训，支持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

训，所需经费按规定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，不足部分可按

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和规定标准，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支

持。 

（来源：福建日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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